2008 MotoGP中国大奖赛入场须知
任何凭可以进入2008 MotoGP中国大奖赛赛场区域的门票、凭证或其它证件（以下统称“赛票”）进入赛场观赛的观众都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入场条款： 
1.观众在获取赛票时已被告知，赛车赛事及其相关活动（包括所有垫赛及其它赛车活动）存在危险性，有可能会产生事故；而且该等事故会导致人身伤害、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持票观众应该并且已经充分认识到进入赛场观赛有一定的危险性，须自行遵守并服从上海国际赛车场及/或国际摩联赛事机构就观众观赛的各项公告、指示、警告或各项规定。持票观众须自行承担因自身不当行为所引致的风险及责任。 

2.上海国际赛车场以及任何获得授权的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工作人员”）有权拒绝被认定违反本须知及/或《2008 MotoGP中国大奖赛购票须知》的观众入场或要求其退出赛场，并无需退还任何费用或予以补偿。 

3.当天赛票不能转让给他人。如持票观众需中途离场并在当天赛事结束前再次入场的，该持票观众中途从出口处离开时，工作人员将要求其出示赛票，并使用检票工具对其赛票进行扫描，以此在票务系统中记录该赛票的持票观众已经中途离开赛场这一行为；当中途离开赛场的持票观众当天重新进入赛场时，工作人员将要求其出示赛票，并再次使用检票工具对其赛票进行扫描验证，以此确认该名持票观众是否在中途离场后仍持本人原赛票重新进入，并在票务系统中再次记录该赛票的持票观众重新进入赛场这一行为。如果持票观众由于不遵守此条款导致其不能再次进入赛场区域，该责任应由持票观众自行承担。 

4.每张赛票都拥有相应的区域及/或座位信息。因此每一名持票观众都必须完全按照其本人赛票指定的区域入场，对号入座或进入指定区域就位。持票观众不得擅自进入禁止或限制观众进入区域。 

5.在预先没有得到上海国际赛车场的书面允许前，任何持票观众都不允许将以下物品带入赛场：
5.1 任何含酒精的饮料；
5.2 任何玻璃瓶罐容器或其它玻璃物品（太阳眼镜、望远镜和规定的眼镜除外）；
5.3 任何制造厂商制造的密封外包装破裂的饮料容器（包括塑料瓶罐）；
5.4 任何饮料冷却器或冰箱；
5.5 任何可用作竖起支撑结构或能够支撑人体重量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椅子、长沙发、长凳等（持有无座席赛票的观众携带小型的折叠椅子或凳子除外）；
5.6 被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携带的物品，能够被用来对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物品，对观众正常观看比赛进行干扰的物品；
5.7 任何可能干扰、妨碍或干涉参赛车手或工作驾驶员的物品，任何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中断或妨碍赛事和相关活动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激光指示器等；
5.8 任何动物；
5.9 任何大于1米×1米或旗杆超过1米的旗子或者任何标语、横幅；
5.10 任何哨子、麦克风、播音系统、电子广播设备或其它广播设备，其它可能干扰赛事相关机构或工作人员所使用的电子通讯、无线电通讯、转播信号和相关设备的物品；
5.11 任何交通工具或运输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单脚滑行车、溜冰板、滚轴滑板或溜冰鞋；
5.12 任何焰火、照明弹或信号弹；
5.13 任何持票观众试图分发、散播、兜售、供应、出售或展示的物品（或者由于携带过多数量的相关物品进场，使得工作人员有理由推断其有以上企图）；
5.14 任何可能损伤或损害赛车场建筑及展示物外观的物体、设备或物质，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喷漆等；
5.15 任何录音器材、照相机三脚架、单脚架、聚焦长度超过200毫米的镜头、能够拍摄电视转播质量胶片的摄像设备、以及任何上海国际赛车场视为不能接受（如本须知第12条所述用途）的相关设备。 

6.持票观众不可以：
6.1 采摘、损害花卉、树木、灌木或其它植物；
6.2 攀爬、试图攀爬或滞留在任何树木、隔离栅栏、围墙、栏杆或禁止（限制）观众进入的建筑物上；
6.3 未经上海国际赛车场书面许可，在任何大楼、建筑物、围墙、栅栏、树木或警戒线等位置张贴放置或试图张贴放置任何海报、布告、标语、印刷品、纸张或任何广告及/或宣传材料；
6.4 未经上海国际赛车场书面许可，分发任何印刷品或视觉材料，或者分发、展示或推广任何广告、推广材料、样品、服务以及其它形式的相关物品；
6.5 未经上海国际赛车场书面许可，分发、散播、兜售、供应、出售或展示任何产品或服务，或者利用产品或服务从持票观众处获取利益；
6.6 损害、移动、拿走上海国际赛车场区域内的任何建筑及其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座位、桌椅、结构、车辆、导管、龙头、龙头装置、管道、电子设备、配线等），或损伤其外观，或在其上面涂抹；
6.7 妨碍、阻塞任何通路，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楼梯、台阶、走廊、过道、天桥、隧道、桥梁、通道、入口或出口；
6.8 在所提供存放垃圾的容器以外乱扔垃圾；
6.9 投掷或试图投掷任何石块、瓶子或其它投掷物；
6.10 中断、妨碍或干涉任何赛事和活动，或者干扰、妨碍或干涉任何参赛车手或工作车辆驾驶员，或者干扰其他观众观看比赛的行为；
6.11 使用下流淫秽、威胁性、攻击性或其它辱骂挑衅的言语或动作；
6.12 在所提供厕所以外的其它场所大、小便；
6.13 干扰或妨碍工作人员行使权力和义务；
6.14 使用麦克风、播音设备或其它广播设备；
6.15 未经上海国际赛车场书面许可，对赛场公众进行公开调查、民意测验、募捐或捐赠； 
6.16 未经上海国际赛车场书面许可，进行娱乐性表演；
6.17 在禁烟区域吸烟；
6.18 在禁止照相或摄像区域，以及其它上海国际赛车场规定的区域内使用照相机或录音录像设备。 

7.任何不遵守以上规定条款（含上海国际赛车场根据情况随时公布的补充条款）的观众应自行承担因其上述行为所导致的风险及责任，上述观众将被要求退出赛场。任何被要求退出赛场的观众将在24小时内不允许重新进入赛场。 

8.在赛场内任何时候，上海国际赛车场或其工作人员出于公共安全需要，或基于本须知的规定，有权要求持票观众配合检查其携带的物品。 

9.任何由上海国际赛车场给出的许可或被授权人都有可能随时被上海国际赛车场取消相应的许可和授权。一旦类似的许可或授权被撤销，相应的人员必须立刻从最近的出口离开赛场。 

10.持票观众应自行对其携带及/或进入赛车场区域的物品承担妥善保管义务。

11.未成年人进入赛车场须由成年人携带并陪同。携带未成年人进入赛场的观众应在赛场内的所有时间对其携带的未成年人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照顾，并对该未成年人的行为负责。 

12.持票观众应该同意并接受以下赛事入场要求：
1)未经上海国际赛车场、国际摩联或者及其指定的机构的许可，任何观众不能制作、复制或使用任何有关赛事的影像或录制的声音，并用于营利、公众广告、展示等用途（个人娱乐除外）；
2)无论是否获得上述许可，持票观众如制作、复制或使用任何有关赛事的影像或录制的声音，其版权和知识产权归上海国际赛车场、国际摩联或者及其指定的机构所有。 

13.除非持票观众与上海国际赛车场另有协定，持票观众同意并接受赛事机构上海国际赛车场、国际摩联或者及其授权的第三方拍摄制作任何赛场内动、静态人物或物体的照片或影像（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观众）；允许赛事机构在媒体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出版机构）以赛事转播或赛事宣传、推广目的使用这些照片、影像、录音或其它肖像物品。赛事机构无需就此向持票观众提供任何证明，或支付任何费用，也不构成任何侵权。 

14.上海国际赛车场将收集观众的相关个人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照片等），这对于上海国际赛车场在赛事运作中安排协调观看座席，进行与上海国际赛车场赛事有关活动的调研、市场营销和推广等目的的实现很有必要。除非持票观众同意上海国际赛车场公开他们的个人信息或因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强制要求；否则，上海国际赛车场在以以上目的使用观众个人信息时将予以保密。 

15.以上所有入场条款均不排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 

16.持票观众可以通过拨打票务咨询热线86 21 962123或者登陆上海国际赛车场网站www.icsh.sh.cn咨询了解有关《2008 MotoGP中国大奖赛入场须知》的详细情况。 

17.凡持票观众应被视作已详细阅读本条款，并已同意和接受此《2008 MotoGP中国大奖赛入场须知》的全部内容。

18.上海国际赛车场保留对于《2008 MotoGP中国大奖赛入场须知》的补充、修改及最终解释权。
